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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“三区三州”等深度贫困地区旅游基础设施

提升工程建设方案

为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和中央西藏办、中央

新疆办有关要求和《“三区三州”等深度贫困地区旅游基础设施

改造升级行动计划（2018-2020 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行动计划》），

进一步加强西藏自治区、四省藏区、新疆自治区南疆四地州、四

川凉山州、云南怒江州、甘肃临夏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的旅游基础

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，推进旅游业发展，促进民族交往交流

交融和脱贫致富，在组织各地申报项目并委托专家评审的基础

上，研究编制了本方案。方案实施期限为 2019-2020 年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《行动计划》提出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，加强

统筹协调，强化政策集成，加大资金投入，大力改善“三区三州”

等深度贫困地区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，推动深度贫困地

区旅游业加快发展，发挥旅游经济在脱贫攻坚和促进各民族交往

交流交融中的积极作用，带动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致

富。

本方案建设目标是：到 2020 年，支持一批“三区三州”等

深度贫困地区的旅游基建投资项目建设，提高可进入性和接待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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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，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。

二、建设内容

参照《“十三五”时期文化旅游提升工程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

称《实施方案》），支持旅游咨询中心，区域性旅游应急救援基地，

游客集散中心、集散分中心及集散点，旅游交通引导标识系统，

旅游数据中心，景区到交通干线的连接路，景区内的道路、步行

道、停车场、厕所、供水供电设施、垃圾污水处理设施、消防设

施、安防监控设施、解说教育系统、应急救援设施、游客信息服

务设施以及环境整治等建设。

三、资金安排

本方案项目所需资金由中央、地方共同承担。其中中央资金

纳入《实施方案》，于 2019-2020 年间根据资金情况逐年统筹安

排，补助标准等遵照《实施方案》有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本方案项目实施的责任主体为地方人民政府。各责任

主体要对所属项目的投资安排、项目管理、资金使用、实施效果

负总责。

（二）各地发展改革部门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在当地政府

领导下，强化项目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，将工作责任落实到岗

到人。要加强协作配合，建立有效的统筹协调机制，做好旅游发

展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、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规划等的衔接，确

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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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级政府要建立稳定的投入保障机制，加大对旅游基

础设施的支持力度，落实相关建设项目建设资金，鼓励社会资本

参与相关基础设施建设。同时，按照《实施方案》明确的中央预

算内投资有关管理办法，妥善用好中央预算内补助资金，向困难

地区重点倾斜，并保证中央投资专款专用，确保资金安全，严禁

挤占挪用。

（四）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认真做好项目前期工作，严格执

行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。有关项目的设计方案要充分论证，

科学合理，不能以此增加地方政府债务负担。

（五）各地发展改革部门要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建立健全

相应管理规章制度和工作机制，加强项目建设全过程监督检查，

及时掌握项目进展和资金落实情况。要严格督促落实项目法人责

任制、招标投标制、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，加强对工程建设

项目招标投标工作的指导和监管，加强施工现场质量监督检查和

审计等工作。项目建设完成后要及时组织验收，并于每年底向国

家发展改革委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报告年度验收结果。国家发展

改革委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将择机组织检查和评估。


